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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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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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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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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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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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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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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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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資
詢
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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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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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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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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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

康 
湖
南 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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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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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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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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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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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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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表

等
凡
所

不
求
有
功 
但
求
無
過

中
央
如
以
代
表
等
之
請
願
爲
違
法
有
罪 

精
予
嚴
令
處
分 
以
儆5^

尤 
否
則
應
緒 

澈
究
核
李
宗
宗
伯
等
應
得
之
罪 
西
南
邊

苗
幸
芯

家
前
途 
實
利
賴
之

分
別
電
呈
中
央
及
西
南
各
省
當
局 

85  

嚴
厲
檢
舉
核16  
以
昭
公
允 
並
函
請 

名
謂
願
各
土m
 
查
詢
原
委 
自
行 ®

亮
察 
不
勝
感
荷
之
至 
謹 

南
夷
苗
沿
邊
土
司
代
表
高
玉 

族
民
衆
睛
願
代
发
喻
杰
才
宣

正
外 

此
宣 

柱 言

(
續
完) 

龍山墓一

南
京
通
融 
革
命
先
進
尤
列
一 

月
三
日
在
京
舉 

rr
公
葬
典
禮

先
生 
於
七 

上
午
八
時

舘
舉
打
啟
靈 
循
中
山
東
路

出
中
山
門
至
獻
一 

IS 
於r
一時

公
葬
墓 

參
加

典®
及
執
続
若 
計
有
立
法
院
長
孫
科

我
鄧
家
」

中
央
代
表
周
啟
剛

一■

富
齢
 
莊 
鄭
振
秀 
趙
潮 
陳
續
光 
以
上
各
壹
羅
一 

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S  I  H  S  H  S  ^  S  i  s  s  d  i  s  s  s  s  s  s  E  S  S  ^  S  S  S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^  E  一

■w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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